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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11/T 1598《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分为如下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助餐服务； 

——第3部分：助医服务； 

——第4部分：助洁服务； 

——第5部分：助浴服务；  

——第6部分：助急服务； 

——第7部分：康复服务； 

——第8部分：呼叫服务； 

——第9部分：精神慰藉服务； 

…… 

本部分为DB11/T 1598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北京市民政局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北京市民政局组织实施。 

本部分起草单位：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臧美华、尹杰、蔡毅、杨立雄、鲁全、汪凯、田阳。  



DB11/T 1598.1—2018 

1 

居家养老服务规范 

第 1部分：通则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居家养老服务的总体要求、服务项目、服务要求和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部分适用于服务组织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的社会化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9012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处理投诉指南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A 587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JGJ 450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DB11/T 535  社会福利机构安全管理规范 

DB11/T 1309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设计标准 

DB11/T 1353  养老机构图形符号与标志使用及设置规范 

DB11/T 1515  养老服务驿站设施设备配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文件。 

3.1  

居家养老服务 home care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服务组织为满足居家老年人需求所提供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活动。 

4 总体要求 

4.1 服务组织 

4.1.1 居家养老服务组织包括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社区/村养老服务驿站、街道/乡镇养老照料中心和

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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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应依法登记注册。 

4.1.3 应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4.1.4 应具有稳定的服务队伍和服务能力。 

4.1.5 应具备与服务内容相关的资质。 

4.1.6 应建立健全服务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4.1.7 应制定各项组织管理流程和服务提供规范。 

4.1.8 应建立安全管理组织，设立安全领导小组；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签订安全责任书。 

4.1.9 应对服务提供人员进行岗前、岗中及安全培训。 

4.1.10 应与服务提供人员签订合同。 

4.2 服务提供人员 

4.2.1 服务提供人员应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 

4.2.2 服务提供人员应提供身体健康证明。 

4.2.3 专业技术人员应具备相关资质。 

4.2.4 服务提供人员应参加相关培训，具备养老服务相关知识。 

4.2.5 服务提供人员应熟练掌握本岗位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操作要求及卫生清洁要求。 

4.2.6 服务提供人员应掌握一定的消防安全知识、熟练使用消防器材。 

4.2.7 服务提供人员应掌握本岗位的应急预案。 

4.2.8 服务提供人员应具备与老年人良好沟通的能力。 

4.2.9 服务提供人员应守法诚信，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4.2.10 服务提供人员应尊重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保护服务对象隐私和信息安全。 

4.2.11 服务提供人员应举止文明，仪容仪表整洁，仪态大方；按规定佩戴证件、标牌；用语规范文明；

服务周到热情。 

4.3 服务场所与环境 

4.3.1 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场所包括入户提供服务的老年人住所和社区服务场所，社区服务场所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类型： 

a) 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养老机构； 

b) 街道/乡镇养老照料中心； 

c) 养老服务驿站。 

4.3.2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应符合 GB 50763、GB 50016、JGJ 450、DB11/T 1309相关要求。 

4.3.3 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应设置与服务提供项目相匹配的功能和活动区域。 

4.3.4 社区养老服务场所标识标志的设置和使用应符合 GB 2894和 DB11/T 1353的相关要求，消防安

全标志的设置应符合 GB 15630的相关要求。 

4.3.5 消防设施的管理应符合 GA 587的相关要求，特种设备应按时年检，及时检查维护。 

4.3.6 应按照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及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定期对设施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 

4.3.7 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内部环境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布置应合理温馨，色彩以暖色调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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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配置室内温度控制设施设备，冬季室内温度不应低于 18℃，夏季室内温度不应高于 28℃； 

c) 应通风良好，室内空气应无毒、无害、无异味，空气质量标准符合 GB/T 18883的相关要求； 

d) 室内灯光照明度应柔和，灯光照明符合 JGJ 450的相关要求； 

e) 噪声与声环境应符合 JGJ 450-2018中 6.5的相关要求； 

f) 物品摆放整齐、有序； 

g) 应设置墙面主题宣传板，配备宣传材料； 

h) 企业资质、服务组织简介、服务人员身份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服务流程、服务承诺、
管理制度、咨询电话、投诉电话等应进行公示。 

4.3.8 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应设有垃圾专门存放区域，并分类管理。 

4.4 服务设施设备及用品 

4.4.1 应配备与服务提供相匹配的设施设备及用品。 

4.4.2 养老服务驿站设施设备配置应符合 DB11/T 1515的相关要求。 

4.4.3 应在公共服务区配置呼叫系统的终端设备。 

4.5 信息管理 

4.5.1 应采集居家老年人的基础信息、健康信息、需求信息等。 

4.5.2 应收集服务组织持有的居家老年人的服务信息。 

4.5.3 应建立居家老年人档案，档案应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对象基础信息、健康信息、需求信息和服务

信息。 

4.5.4 应保护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不应泄露服务对象的个人隐私。 

4.5.5 宜建立信息管理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包括但不限于信息的采集和整理、数据统计、档案管理、

服务监管等功能。 

5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包括但并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助餐服务； 

b) 助医服务； 

c) 助洁服务； 

d) 助浴服务； 

e) 助急服务； 

f) 康复服务； 

g) 呼叫服务； 

h) 精神慰藉服务。 

6 服务要求 

6.1 接待 

6.1.1 服务组织应按承诺的开门营业时间提供服务。 

6.1.2 应热情周到，耐心倾听老年人的服务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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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介绍服务项目、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等事项。 

6.1.4 应协助老年人了解服务场所环境。 

6.1.5 有明确意向时填写服务申请表。 

6.1.6 咨询过程中，应倾听或了解咨询者提出的问题，并予以解答。对于暂时无法解答的问题，应留

下联系方式，并在 24小时内予以答复。 

6.1.7 服务人员应注意尊重并保护老年人隐私,保存好服务相关资料,并做好记录。 

6.2 评估 

6.2.1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服务需求对老年人身体状况或环境进行评估。 

6.2.2 应形成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可参考附录 A，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老年人基础信息； 

b) 日常生活能力； 

c) 精神状态； 

d) 感知觉与沟通； 

e) 社会参与能力； 

f) 评估结论。 

6.3 制定服务计划 

6.3.1 应依据服务对象的评估结果、服务需求确定服务项目和内容，并制定服务计划。 

6.3.2 服务计划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时间和服务频次； 

b) 服务流程及规范； 

c) 服务人员配置、设施设备及工具； 

d) 其他注意事项及特殊情况处理。 

6.4 签署服务合同 

6.4.1 应与服务对象签订书面服务合同。 

6.4.2 合同中应明确服务组织和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服务方式、范围、时间、地址、服务质量、服

务费用、支付方式、双方权利义务，合同变更与终止的条件、违约责任等内容。 

6.4.3 合同签约率应达到 100%。 

6.5 服务实施 

6.5.1 服务组织应根据服务合同确定的服务内容安排服务人员。 

6.5.2 服务人员应统一着装、佩戴胸卡，按预约时间提供服务。 

6.5.3 服务人员应检查服务设备、工具及用品的安全性和完好性。 

6.5.4 服务人员应向服务对象告知服务合同的内容。 

6.5.5 服务前应了解服务对象身体状况，必要时对服务对象的血压、脉搏等生命体征进行测量并做好

记录。 

6.5.6 当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或服务需求发生较大变化时，应终止合同，重新进行评估，制定服务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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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 服务人员应按服务计划和服务规范提供服务。 

6.5.8 入户服务时，服务人员应出示派工单，亮出胸卡，征得服务对象或监护人允许后按服务对象的

要求开展服务。 

6.5.9 服务人员应与服务对象保持良好沟通，服务过程中应观察服务对象的状况，视情况停止服务，

采取措施。 

6.5.10 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不应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可重复使用的用品应符合清洁消毒要求。 

6.5.11 服务过程中，服务人员应进行服务质量的自我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未达到质量要求的，

应做好质量改进和服务补救工作。 

6.5.12 服务完成后，服务人员应清洁现场。 

6.5.13 服务完成后，服务人员应请服务对象或监护人对服务完成情况进行确认签字。 

6.5.14 服务人员应做好服务过程中的相关记录。 

6.5.15 管理人员应定期对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督检查，对未达到质量要求的，应做好质量改进和服务补

救工作。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7.1 评价 

7.1.1 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组织自我评价； 

b) 服务对象评价； 

c) 第三方评价。 

7.1.2 评价依据 

评价应遵循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 

a)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b) 相关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c) 本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的经营宗旨、目标、各项管理制度、服务规范。 

7.1.3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与服务对象合同签约率应达 100%； 

b) 老年人档案、服务档案建档率应达 100%； 

c) 服务对象及家属/监护人满意度≥90%； 

d) 服务时间准确率和服务项目完成率应达 100%； 

e) 服务记录合格率应≥90%； 

f) 有个人的服务预案，内容应至少包含计划、工作流程、服务规范等； 

g) 定期进行检查，并记录检查结果（包含内容、时间、地点、人员、落实情况等）； 

h) 有效投诉结案率 100%。 

7.1.4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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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a) 以上门、电话、信件和网络等形式进行意见征询； 

b) 实地察看； 

c) 检查考核。 

7.1.5 评价程序 

评价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a) 制定评价计划； 

b) 成立评价小组； 

c) 评价准备； 

d) 评价实施； 

e) 编写评价报告和不合格报告； 

f) 评价结果处置。 

7.2 持续改进 

7.2.1 服务组织应根据评价结果，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项目制定纠正或预防措施，并跟踪实施和及时

改进，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7.2.2 在服务过程中随时收集有关不合格信息，分析不合格原因，制定纠正措施，对过程或管理进行

调整，避免不合格再发生。 

7.3 监督与投诉  

服务组织应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外公布监督和投诉电话、投诉方法、投诉流程，建立服务质量投

诉及纠纷处理、反馈机制，按照GB/T 19012的要求处理投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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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老年人健康评估表 

老年人健康评估见表A.1。 

 

表A.1 老年人健康评估表 

一、评估基本信息 

 

二、日常生活能力 

（过去 7天，个体为独立生活而每天必须反复进行的、最基本的、具有共同性的身体动作群） 

1 

信
息
提
供
者 

1、被评估者本人                2、非本人  

2 

评
估
原
因 

（1）初次评估 

（2）跟进评估 

（3）退出服务项目前 30 天

内评估 

（4）住院后返回评估 

（5）状况改变 

（6）其他                    

 

姓    名  年  龄    

联系电话    

与老人关系 

（1）配偶 

（2）子女 

（3）亲属 

（4）非亲属 

  

  

  

  

3 

筛

查 

凡经申请人提交证据并经合格评估人员家访确认，申请人属于政府规定的困难人群，并符合：①生活能力/

认知能力重度受损（失能）；②昏迷/神志不清；③双目失明；或④                                 中任

何一条，则该申请人原则上无需再进行除必要信息采集和确认之外的系统性评估，直接进入服务计划。 

1、进食 

   指用餐具将食物由容器

送到口中、咀嚼、吞咽等

过程 

10分 可自己独立进食（在合理的时间内独立进食准备好的食物） 

5分 需部分帮助（进食过程中需要一定帮助，如协助把持餐具） 

0分 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或有留置营养管 

2、洗澡 5分 准备好洗澡水后，可自己独立完成洗澡过程 

0分 在洗澡过程中需他人帮助 

3、修饰 

   指洗脸、刷牙、梳头、刮

脸 

5分 可自己独立完成 

0分 需他人帮助 

4、穿衣 

   指穿脱衣服、系口、拉拉

链、穿脱鞋袜、系鞋带等 

10分 可自己独立完成 

5分 需部分帮助（能自己穿脱，但需他人帮助整理衣物、系口/鞋带、拉拉链） 

0分 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 

5、大便控制 

10分 可自己控制大便 

5分 偶尔失控，（每周＜1次），或需要他人提示 

0分 完全失控 

6、小便控制 

10分 可自己控制小便 

5分 偶尔失控（每天＜1次，但每周＞1次），或需要他人提示 

0分 完全失控，或留置导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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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状态（个体在认知功能、行为、情绪等方面的表现） 

 

 
 

 

7、如厕 

   包括去厕所、解开衣裤、

擦净、整理衣裤、冲水 

10分 可自己独立完成 

5分 需部分帮助(需他人搀扶去厕所、需他人帮忙冲水或整理衣裤等） 

0分 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 

8、床椅转移 

15分 可自己独立完成 

10分 需部分帮助（需他人搀扶或使用拐杖） 

5分 需极大帮助（较大程度上依赖他人搀扶和帮助） 

0分 完全依赖他人 

9、平地行走 

15分 可自己独立在平地上行走 45米 

10分 
需部分帮助（因肢体残疾、平衡能力差、过度衰弱、视力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需他人的搀扶或使用拐杖、助行器等辅助用具） 

5分 
需极大帮助（因肢体残疾、平衡能力差、过度衰弱、视力等问题，在较大程度上

依赖他人搀扶，或坐在轮椅上自行移动） 

0分 完全依赖他人 

10、上下楼梯 

10分 可自己独立上下楼梯（连续上下 10-15个台阶） 

5分 需部分帮助（需他人搀扶、或扶着楼梯、使用拐杖等） 

0分 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 

11、日常生活活动总分   

12、日常生活活动分级 
0能力完好：总分 100分 ；     1轻度受损：总分 65-95分； 

2中度受损：总分 45-60分；    3重度受损：总分≤40分； 

1、认知功能 

测试问题 

“我说三样东西，请重复一遍，并记住，一会儿会问您”：苹果、手表、国旗 

（1）画钟测验：“请在这儿画一个圆形时钟，在时钟上标出 10点 45分” 

（2）回忆词语：“现在请您告诉我，刚才我要您记住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答：“           、           、           、（不必按顺序） 

 0分 画钟正确（画出一个闭锁圆，指针位置准确），且能回忆出 2-3个词 

 1分 画钟错误（画的圆不闭锁，或指针位置不准确），或只回忆出 0-1个词 

 2分 已确诊为认知障碍，如老年痴呆 

2、攻击行为 

 0分 无身体攻击行为（如打/踢/推/咬/抓/摔东西）和语言攻击行为（如骂人、语言

威胁、尖叫） 

 1分 每月有几次身体攻击行为，或每周有几次语言攻击行为 

 2分 每周有几次身体攻击行为，或每日有几次语言攻击行为 

3、抑郁症状 

 0分 无 

 1分 情绪低落、不爱说话、不爱梳洗、不爱活动 

 2分 有自杀念头或自杀行为 

4、精神状态总分   

5、精神状态分级 

 0能力完好：总分为 0分 

1轻度受损：总分为 1分 

2中度受损：总分 2-3分 

3重度受损：总分 4-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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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感知觉与沟通（个体在意识水平、视力、听力、沟通交流等方面的能力） 

 

 

五、社会参与（个体与周围人群和环境的联系与交流的能力） 

1、意识水平 

 0分 神志清醒，对周围环境警觉 

 
1分 

嗜睡，表现为睡眠状态过度延长。当呼唤或推动患者的肢体时可唤醒，并能进行

正确的交谈或执行指令，停止刺激后又继续入睡 

 
2分 

昏睡，一般的外界刺激不能使其觉醒，给予较强烈的刺激时可有短时的意识清醒，

醒后可简短回答提问，当刺激减弱后又很快进入睡眠状态 

 
3分 

昏迷，处于浅昏迷时对疼痛刺激有回避和痛苦表情；处于深昏迷时对刺激无反应

（若评定为昏迷，直接评定为重度失能，可不进行以下项目的评估） 

2、视力 

   若平日带老花镜

或近视镜应在佩戴

眼镜的情况下评估 

 0分 能看去书报上的标准字体 

 1分 能看清楚大字体，但看不清书报上的标准字体 

 2分 视力有限，看不清报纸大标题，但能辨认物体 

 3分 辨认物体有困难，但眼睛能跟随物体移动，只能看到光、颜色和形状 

 4分 没有视力，眼睛不能跟随物体移动 

3、听力 

  若平时佩戴助听

器，应在佩戴助听器

的情况下评估 

 0分 可正常交谈，能听到电视、电话、门铃的声音 

 1分 在轻声说话或说话距离超过 2米时听不清 

 2分 正常交流有些困难，需在安静的环境或大声说话才能听到 

 3分 讲话者大声说话或说话很慢，才能部分听见 

 4分 完全听不见 

4、沟通交流 

   包括非语言沟通 

 0分 无困难，能与他人正常沟通和交流 

 1分 能够表达自己的需要及理解别人的话，但需要增加时间或给予帮助 

 2分 表达需要或理解有困难，需频繁重复或简化口头表达 

 3分 不能表达需要或理解他人的话 

5、感知觉与沟通总分   

6、感知觉与沟通分

级 

 0能力完好：意识清醒，且视力和听力评为 0或 1，沟通评为 0； 

1轻度受损：意识清醒，但视力或听力中至少一项评为 2，或沟通评为 1； 

2中度受损：意识清醒，但视力或听力中至少一项评为 3，或沟通评为 2； 

           或嗜睡，视力或听力评定为 3及以下，沟通评定为 2及以下； 

3重度受损：意识清醒或嗜睡，但视力或听力中至少一项评为 4，或沟通评为 3，或昏睡/

昏迷； 

 

 

 

1、生活能力 

 
0分 

除个人生活自理外（如饮食、洗漱、穿戴、二便），能料理家务（如做饭、洗衣）或当家

管理事务 

 1分 除个人生活自理外，能做家务，但欠好，家庭事务安排欠条理 

 2分 个人生活能自理；只有在他人帮助下才能做些家务，但质量不好 

 3分 个人基本生活事务能自理（如饮食、二便），在督促下可洗漱 

 4分 个人基本生活事务（如饮食、二便）需要部分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帮助 

2、工作能力 

 0分 原来熟练的脑力工作或体力技巧性工作可照常进行 

 1分 原来熟练的脑力工作或体力技巧性工作能力有所下降 

 2分 原来熟练的脑力工作或体力技巧性工作明显不如以往，部分遗忘 

 3分 对熟练的工作只有一些片段保留，技能全部遗忘 

 4分 对以往的知识或技能全部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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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补充评估信息 

 

 

 

 

 

 

3、时间/空

间定向 

 0分 时间观念（年、月、日、时）清楚；可单独出远门，能很快掌握新环境的方位 

 
1分 

时间观念有些下降，年、月、日清楚，但有时相差几天，可单独来往于近街，知道现住

地的名称和方位，但不知回家路线 

 
2分 

时间观念较差，年、月、日不清楚，可知上半年或下半年，只能单独在家附近行动，对

现住地只知名称，不知道方位 

 
3分 

时间观念很差，年、月、日不清楚，可知上午或下午；只能在左邻右舍间串门，对现住

地不知名称和方位 

 4分 无时间观念，不能单独外出 

4、人物定向 

 
0分 

知道周围人们的关系，知道祖孙、叔伯、姑姨、侄子侄女等称谓的意义；可分辨陌生人

的大致年龄和身份，可用适当称呼 

 1分 只知家中亲密近亲的关系，不会分辨陌生人的大致年龄，不能称呼陌生人 

 2分 只能称呼家中人，或只能照样称呼，不知其关系，不辨辈分 

 3分 只认识常同住的亲人，可称呼子女或孙子女，可辨熟人和生人 

 4分 只认识保护人，不辨熟人和生人 

5、社会交往

能力 

 0分 参与社会，在社会环境有里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待人接物恰当 

 1分 能适应单纯环境，主动接触人，初见面时难让人发现智力问题，不能理解隐喻语 

 2分 脱离社会，可被动接触，不会主动待人，谈话中很多不适词句，容易上当受骗 

 3分 勉强可与人交往，谈吐内容不清楚，表情不恰当 

 4分 难以与人接触 

6、社会参与总分   

7、社会参与

分级 

 0能力完好：总分 0-2分 

1轻度受损：总分 3-7分 

2中度受损：总分 8-13分 

3重度受损：总分 14-20分 

 

 

 

1 老年痴呆 
（0） 无  （2）中度  

（1） 轻度  （3）重度  

2 精神疾病 

（1） 精神分裂症  （4）分裂情感性障碍  

（2） 双相情感障碍  （5）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3） 偏执性精神障碍  （6）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3 

跌倒 

(近 30天

内） 

（1） 发生过 1次  

4 
噎食 

(近 30天内） 

发生过 1次  

（2） 发生过 2次  发生过 2次  

（3） 发生过 3次及以上  发生过 3次及以上  

5 

走失 

（近 30天

内） 

（1） 发生过 1次  

6 
自杀 

(近 30天内） 

发生过 1次  

（2） 发生过 2次  发生过 2次  

（3） 发生过 3次及以上  发生过 3次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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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能力评估结论 

 

评估员姓名         联系电话                  评估员签名             

评估员姓名         联系电话                  评估员签名             

评估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人姓名         联系电话                  审核人签名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八、主责评估员信息 

九、 评估补充说明 

1、功能等级评定结果： 

日常生活分级 

0能力完好  

精神状态分级 

0能力完好  

1轻度受损  1轻度受损  

2中度受损  2中度受损  

3重度受损  3重度受损  

感知觉与沟通分级 

0能力完好  

社会参与分级 

0能力完好  

1轻度受损  1轻度受损  

2中度受损  2中度受损  

3重度受损  3重度受损  

2、能力等级评定结果 

能力等级初评 

能力等级评定依据 

日常生活

活动评级 

精神状况评级 感知觉与沟通评级 社会参与评级 

0 1 2 3 0 1 2 3 0 1 2 3 

0能力

完好 

 
0 

            

1轻度

失能 

 0             

 1             

2中度

失能 

 1             

 2             

3重度

失能 

 2             

 3             

3、等

级变

更依

据 

 1、有认知障碍/痴呆、精神疾病者，在原有能力级别上提高一个等级； 

2、近 30天内发生过 2次及以上跌倒、噎食、自杀、走失，在原有能力级别上提高一个等级； 

3、处于昏迷状态者，直接评定为重度失能； 

4、若初步等级确定为“3重度失能”，则不考虑上述 1-3中各情况，等级不再提高。 

 

 

 

4、能力最终

等级 

□0能力完好        □1轻度失能           □2中度失能           □3重度失能 

1 姓名  2 所属机构  

3 
居住地址            区（县）                街道（乡镇）                  社区居（村）委会                      

4 住宅电话  5 移动电话  

6 邮政编码  7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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